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对公司 2023 年度非标意见审计报告和无法表示意见

内控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成控股”）聘请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亚太”）为公司 2023年

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中审亚太对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分别出具了非标意

见的审计报告和无法表示意见的内控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14号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

的处理》等相关规定要求，公司董事会对以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非标意见审计报告和无法表示意见内控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的基本情

况 

（一）导致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 

1.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天成控股公司近年来连续亏损，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归母净资产为-

17,606.63 万元，已资不抵债，大量债务违约并涉及诉讼，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

大部分资产被查封、冻结，营业收入无明显改善提升，管理层制定的各种应对措

施是否能够落实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我们无法获取与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因而无法判断天成控股公司采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23 年度

财务报表是否适当。 

2.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影响 

如附注“15、其他重要事项”所述，天成控股公司于 2024年 1 月 16日收

到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312024001 号），因涉嫌

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天成控股公司立案调查。截至本审计报

告出具日，天成控股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

见或决定，我们无法判断立案调查的结果及其对天成控股公司财务报表可能产

生的影响。 



3.“国华汇银”事项中涉及的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完整性 

2013 年 11 月，天成控股公司收购北京国华汇银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国

华汇银”）100%股权，2016 年 10月，天成控股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国华汇银 100%

股权给北京新华金控有限公司（简称“新华金控”），因新华金控涉嫌“11.28”

传销专案，2017 年 5 月国华汇银股权工商过户回天成控股公司。2017 年 6 月，

天成控股公司又将国华汇银股权转让给福建爱特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爱

特点”），爱特点将股权转让款 2500 万元汇入指定账户杭州择树贸易有限公司

（简称“杭州择树”）。2023年 2月，爱特点因股权转让纠纷向福州市马尾区法

院提起诉讼，2023年 10月，经福州中院二审判决，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终止履行，天成控股公司应返还股权转让款 2500万元及利息。 

经天成控股公司自查，原控股股东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在“国

华汇银”事项中资金占用发生额 3100 万元（其中归还金额 600 万元、占用余额

2500万元），除上述自查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外，截至本审计报告出具日，我们

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排除“国华汇银”事项中是否还存在其他未排查

出的资金占用以及对财务报表产生的影响。 

（二）导致无法表示意见内控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 

1.天成控股公司由于债务违约并涉及诉讼导致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借用

其他单位账户进行资金归集暂存，上述事项构成内控缺陷。 

2.天成控股公司的总经理（代理董事长）、财务总监由一人暂代，公司治

理结构存在内控缺陷。 

二、公司董事会对相关事项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中审亚太对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非标意见审计

报告和无法表示意见内控审计报告，上述报告是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

求，出于职业判断出具的，依据和理由符合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尊重会计师事

务所依据其独立性作出的相关报告。董事会将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等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力在 2024年消除上述所涉及事项的不良影响。 

三、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一）关于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 



1.关于持续性经营 

①目前公司现金流虽较为紧张，但公司将持续巩固市场份额与行业地位，

不断深化拓展与存量客户的合作，积极拓展了包括国家电网、南方电网、马来西

亚国家电网等在内的国内、国际战略客户，2023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较上一年增

加约 10.48%、关联交易占比较上一年度降低约 8.04个百分点、国外订单取得突

破性增长，经营环境逐步向好；②继续维持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及人员结构的

合理性，维护现有商标、专利、专有技术及特许经营权等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确保产品质量始终处于较高水平；③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动风险化解工作，如顺

利推进，公司现金流、诉讼及相关潜在赔付义务问题将进一步缓解，持续经营能

力将进一步得以巩固和延续。 

公司经过综合评价认为：虽面临一定经营困难和风险，但公司能在较长时

间内正常经营，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2.关于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影响 

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尚在进行中，公司将全力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调查工

作，对存在的信息披露问题进行认真自查和整改，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3.“国华汇银”事项中涉及的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完整性 

截至目前，公司已对公司自查发现的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资金占用情

况进行了充分披露，公司董事会将持续高度重视内控建设，继续对国华汇银相关

账务、债权等事项进一步清理、核对，继续排查可能存在的资金占用事项，若发

现相关违规事项，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关于导致无法表示意见内控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 

1.因受诉讼影响，公司及子公司多个银行账户被查封、冻结，为维护公司

利益，公司积极应诉，通过债务重组、债务和解、处置公司部分资产解决部分债

务；后续公司拟继续通过债务重组、债务和解、处置部分可变现资产偿还债务，

减轻诉讼及债务压力；通过多种方式努力解决资金占用、违规担保问题，想方设

法化解公司风险；进一步缓解公司诉讼及债务压力，逐步解除公司及子公司银行

账户的冻结。 

2.公司董事会将尽快聘请相应的高级管理人员，以保障公司治理机制的有

效运行，保证岗位之间的相互制衡。进一步加强公司运营过程的管控，避免过程



脱节，公司及时风险评估，对总经理决策事项采取多人多角度多职位的“三多治

理”策略控制措施。 

特此说明。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28日 


